
    

    

    

    

    

证券代码  600846  股票简称  同济科技   编号 临 2011-002 

 上海同济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同济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同济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同济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科技园公司受让浙江同济产业园股权的关联交易关于科技园公司受让浙江同济产业园股权的关联交易关于科技园公司受让浙江同济产业园股权的关联交易关于科技园公司受让浙江同济产业园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事项说明事项说明事项说明事项说明：：：： 

1.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同济科技园有限公司（简称“科技园公司”）拟受让

上海盛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浙江同济产业园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浙江同

济产业园”）30%的股权；股权转让完成后，科技园公司持有浙江同济产业园 40%

的股份。 

2.由于出让方上海盛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简称“盛杰投资公司”）系本公

司的关联企业（本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同济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其 19%股权，同

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81%股权)，本项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 

3.审议此议案时，关联董事丁洁民、凌玮、高国武回避了表决。 

一一一一、、、、关联交易概述关联交易概述关联交易概述关联交易概述    

2010 年 12 月 29 日—31 日，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六届董事会 2010 年第

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科技园公司受让浙江同济产业园股权的议案》。

同意科技园公司受让盛杰投资公司持有的浙江同济产业园 30%的股权；受让价格



为 9,580,062.90 元。股权转让完成后，科技园公司持有浙江同济产业园 40%的股

份。 

由于浙江同济产业园系本公司的关联企业，本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阅并认可了此项关联交易，出具了独立意见。在董事

会审议表决时，关联董事丁洁民、凌玮、高国武均回避了表决，包括独立董事在

内的所有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二二二二、、、、关联方介绍关联方介绍关联方介绍关联方介绍    

上海盛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其股东为上海同济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和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嘉定区沪宜公路 5358 号 

法定代表人：高国武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捌仟万元 

主要业务：创业投资、实业投资、科研成果产业化投资、资产管理、企业管

理与咨询、国内贸易等。 

三三三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同济产业园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主要业务：慈溪产业园开发和建设等。 

四四四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科技园公司受让上海盛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浙江同济产业园 30%的

股权；股权转让完成后，科技园公司持有浙江同济产业园 40%的股份。 

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浙江同济产业园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转

让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10]435 号），

以 2010 年 11 月 30 日为基准日，浙江同济产业园股份有限公司净资产评估价值

为 31,933,543.00 元。其中 30%股权对应的净资产价值为 9,580,062.90 元。科技园



公司以 9,580,062.90 元的价格受让该股权。 

 

五五五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经营班子讨论后认为，浙江同济产业园发展具有很大潜力；科技园公司

受让其股份，可以具体组织项目的建设，推进招商进度，加强项目管理，提升增

值空间，同时提高科技园公司异地拓展和经营管理能力，对公司未来发展具有积

极意义。 

 

六六六六、、、、独立董事的意见独立董事的意见独立董事的意见独立董事的意见 

为了对此项关联事项有客观、公正的了解，独立董事汤期庆、钱逢胜、陈康

华、俞卫中在董事会会议召开前，事先审阅了公司《关于科技园公司受让浙江同

济产业园股权的议案》，签署了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 

独立董事认为，科技园公司受让浙江同济产业园股份，可以具体组织项目的

建设，推进招商进度，提升增值空间，有利于提高科技园公司异地拓展和经营管

理能力。本次股权交易依据市场化原则公平合理地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

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行为。 

 

在本公司董事会审议此事项时，全体董事充分发表了意见，关联董事丁洁民、

凌玮、高国武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对交易各方是完全公平的。 

 

七七七七、、、、备查文件目录备查文件目录备查文件目录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同济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 0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